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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的三分之一，现在已超过三万多亿元。因固定资产投资而进

行的建设活动发生了各种经济关系、行政管理关系和民事关

系。其中涉及到国家机关、建设单位、设计和施工单位以及

材料、设备、构配件供应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之间的

相互关系。这些关系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用法律手段来解

决。即用法律确定有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管理与

监督等关系。必要时，还要采用司法程序解决建设活动中的

纠纷与违法问题。这样才可以确保建设项目决策正确，及时

解决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提高建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

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建设立法工作经过多年来不断加强和

推动，已逐步形成了体系。我国的建设法规是指由国家权力

机关或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旨在调整国家及其有关机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在建设活动中或建设

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的统称。 

建设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三种： 1．建设活动中的行

政管理关系，如国家及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立

项、计划、资金筹集、设计、施工、验收等实行的监督管理

关系；对城镇规划与建设中的监督管理关系；对建筑业、房

地产业、市政公用事业中发生的监督管理关系；对建筑市场

的监督管理关系等。 2．建设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如建设单



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等之间所

发生的经济关系，通常以经济合同方式加以确立。 快把结构

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吧！ 3．建设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如

土地征用、拆迁安置，房地产交易中有关买卖、租赁等发生

的一系列民事关系。 因此建设法规具有行政法、经济法、民

法等法律性质的综合性部门法规。并由一系列法律、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等组成建设法规体系。 (二)建设法规体系的组

成 我国的建设法规体系包含行政管理和技术经济两方面。本

节中所指的建设法规体系，仅指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条例

和各种规章、政令。技术经济方面的标准、规范和定额方面

的体系则在下一节阐述。 建设法规体系按立法权限划分时，

由五个权限层次组成： 1．建设法律，它是建设法规体系的

核心。法律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颁发。法律是行为准则，有强制性。属于建设

方面的法律目前已颁发的有三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法律文件权威性大，但条款较原则

，需要一系列配套法规使其具体化，以便操作。此外，在建

筑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建设法规也必须与相关法规配合使用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 2．建设行政

法规，由国务院颁发或由国务院批准颁发的法规。全国各部

门、各地方都必须执行的法规。行政法规的名称可以是“条

例”、“规定”、“办法”等，它们是建设法律的配套法规

。 条例是对某一方面行政工作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如国

务院颁发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等。 规

定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部分规定，如国务院批准的《

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规定》。 办法是对某一项行政工

作作比较具体的规定，如国务院批准的《城镇个人建造住宅

管理办法》。 3．建设部门规章，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与

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在其管理权限内适用。它的名称

可以是“规定⋯、“办法”和“实施细则”等，但不能用“

条例”的名称。它是“法’’和“条例”的具体补充或具体

规定，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工程建设重大事故

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实施细则》等。 4．地方建设法规，由省、直辖市、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规，在其管辖区内适

用。它的名称可以是“条例”、“规定”和“办法”等。如

《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 5．地方建设规章，由各

地方的人民政府颁发的规章、办法，在其管辖范围内适用。

它的名称是“规定”、“办法”等，但不能用“条例”的名

称。 下面层次发布的法规不得与上层次法规抵触。若有些条

款与上层次法规有矛盾：如地 方法规或行政法规与法律抵触

，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理；地方规章与行政法规或法律 

抵触，须报国务院处理。 建设法规体系中各层次法规的关系

以及与其他相关法规的关系见下图：(三)建设法规中的法律

关系、法律责任和法律监督 1．建设法规中的法律关系 建设

法规中的法律关系由三要素组成： (1)主体参与建设方面法律

关系的当事人。 (2)内容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3)客

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事物，如建设工程、设计、施

工等活动。《由于建设活动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和法规



的多样性，因此其法律关系有明确的综合性。 在建设活动中

，作为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必须

行使自己的 权利。例如，建设单位有向因过错造成延期竣工

的施工单位请求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恰恰就

是建设单位履行按期完成项目建设计划的义务的保证。如果

建设单位放弃请求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权利，不仅使建设单位

本身受损失，而且会因延期交付使用，给国家造成损失。所

以任何一个组织，当它放弃自己应享有的民事权利时，也应

受到国家的干预，甚至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2．建设法规中

的法律责任与制裁 (1)任何法律规范都是由假定、行为规则和

制裁三个方面的要素组成的。 假定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行为

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行为规则是法律规范允许、禁止或要求

人们实施的行为。建设法规规定在建设活动 中，哪些是法律

允许的合法行为，哪些是法律不允许的、禁止的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引起 的法律责任，法律都予以制裁。 ’ 制裁是司法

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而采取的

法律措施。 (2)建设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有民事法律责任，行政

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 民事法律责任的产生一定要具备下述

三方面的条件： 1)民事违法行为的发生。如不履行建筑工程

承包合同义务或基本建设中的侵权行为。 2)违法行为和损害

事实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只对自己所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损

害 (财产损失)负责，对于并非自己的违法行为引起的损失，

是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 3)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当行为人

因自己的过错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

行为人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工程质量不合格，未按合同规

定时间提供原材料、设备等都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行政法



律责任主要发生在组织、管理基本建设过程中行政法律关系

主体实施的违法行 为。不管是管理者、被管理者发生行政过

错，如基本建设决策，基本建设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中的违法

行为，都要负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构成

犯罪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3)所有的法规都有制裁措施的规

定。在民事法律制裁方面，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仲裁方式

制裁，不服制裁的可以向法院起诉，当然也可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行政法律制裁方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和《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办理。 刑事

法律制裁则比照刑法规定办理。 3．建设法规中的法律监督 

建设法规中的法律监督，通常是指国家授权机关，依照建设

立法的规定，对建设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一般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等办理。 我国被授权执行建设法规监督的机关有：国

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审计总局、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中国建设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以上机关在地方的相应机关也执行建设法规的监督权。 目

前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都在增大。

要有效地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维护良好的建设秩序，绝不能

单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应当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

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使建筑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